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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13年2月25日（星期一）10：00。 

现场会议地点：宁波市江东区江东北路475号和丰创意广场意庭楼17楼。 

现场会议登记时间：2013年2月22日 8:30-17:00。 

 

一、会议签到，发放会议资料 

二、会议主持人介绍股东到会情况，宣布会议开始 

三、宣读下列议案： 

    1、审议《关于 2013年度拟委托通商银行办理银行综合授信、存款、理财和

融资等一揽子银行业务的议案》 

四、股东审议上述议案 

五、推举计票人、监票人 

六、对大会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七、收集表决票并由计票人进行计票 

八、监票人宣布表决结果 

九、董事长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十、律师发表见证意见 

十一、董事长宣布股东大会闭幕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2月 25日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3年度拟委托通商银行办理银行综合授信、存款、理财

和融资等一揽子银行业务的议案 

（ 议 案 一）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拓展银企战略合作，本公司拟于 2013 年度委托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通商银行”）办理银行综合授信、存款、理财和融资等一揽子银

行业务。因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相关协议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过去 12个月内本公司未与通商银行发生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名称：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宁波市江东区民安东路 268 号宁波国际金融中心 A 座 1 楼 1 号，E

座 16-21 楼法定代表人：戴敏伟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中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

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 

通商银行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由宁波国际银行重组改制并

更名后获准筹建。 

目前本公司持有通商银行 9.4%股权，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潘

虹女士在通商银行担任董事一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通商银行 2011 年度审计报告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安永

华明【2012】审字第 60677216-B01 号）。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通商银行经审



 

 

计总资产 184875.43万元，净资产 77579.74万元，2011年度营业收入为 11026.24

万元、净利润为 4276.98万元。 

二、关联交易的内容 

（一）银行授信 

1、业务范围：提供银行综合授信业务。 

2、定价原则：上述业务的授信条件不高于其他合作银行的授信要求。 

3、年度规模：2013 年度，公司在通商银行的综合授信敞口不超过 2.5 亿元。  

 （二）存款业务 

1、业务范围：提供日常银行活期存款及定期存款业务。 

2、定价原则：上述存款业务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收取。 

3、年度规模：2013 年度，公司在通商银行的存款总额不超过 5 亿元。 

（三）理财业务 

1、理财产品名称：通商银行商运亨通 1 号第十期对公理财产品 

2、金额：人民币 3 亿元 

3、理财期限：181 天 

4、预期到期收益率：5.0%  

5、产品风险等级：稳健性 

6、产品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7、年度规模：2013 年度，公司在通商银行的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总额

不超过 5 亿元，且仅限于购买银行低风险、短期、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 

（四）融资业务 

1、业务范围：纳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卡银行信贷统计的企业流动资金贷款、

项目贷款、保函、银行贸易融资（包括但不限于信用证、信用证押汇、进口押汇、



 

 

远期结售汇等）及供应链融资等业务。 

2、定价原则：上述业务的融资条件不高于其他合作银行的融资利率和手续

费。 

3、年度规模：2013 年度，公司在通商银行的融资总额不超过 2.5 亿元。 

（五）其他事项的说明 

1、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与通商银行及其下属分支机构等

之间发生上述约定的业务内容，应合并计算入本年度交易规模。按照相关要求，

在具体执行时双方可与相应的关联方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 

2、如双方申请变更、中止或终止上述关联交易，应事先经双方各自的有权

机构批准，并满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颁布的有关监管

规定。 

3、上述委托通商银行办理综合授信、存款、理财和融资等银行业务的授权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4、凡因上述关联交易引起的或与其相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

的原则解决。如经协商在30天内仍未能取得双方可以接受的结果，任何一方可依

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委托通商银行办理综合授信、存款、理财和融资等银行业务，为公司正

常开展经营拓宽了必要的融资渠道，提供了资金管理平台，有利于进一步加强银

企战略合作，实现双方发展的协同效应。通商银行作为百隆东方之参股子公司，

可在其许可经营范围内为上市公司提供全面优质的金融服务，而通商银行自身业

务的良好发展也将有助于本公司对其股权投资的保值增值。 

上述银行业务产生的收益或费用符合市场水平，且关联交易的发生是基于本

公司与通商银行日常经营业务，因此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该议案已通过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2月25日 

 

 

 

 

 

 

 


